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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土 持 费征收方水 保 补偿 案

为规范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 流促进水土 失预防和

， ， 《治理 改善生态环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财

政部 国 发家 展改革委 水利部 银 于印发 持中国人民 行关 水土保

办偿 征收 用 理 法的 知补 费 使 管 通 》（ 〔综财 2014〕8 号）、《 于关

（ ）水土保 补偿持 费收费标准 试行 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14〕

886 号）、《 东 展广 省发 改革委 东广 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分涉企

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价粤发改 格〔2016〕180号）以及《广

东 发省 展改革委 东 大财 关于扩 企 政 业性广 省 政厅 部分涉 行 事 收

对费 征 象范 的 知免 围 通 》（ 〔改价格函粤发 2019〕649 ）号 等规

，定 现制定《深圳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方案》。

一、征收对象

全市范围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 办开 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

活其他生产建设 动，损 持坏水土保 设施、地貌植被，降 者丧低或

失 土 持 能的 产 设单位 者 人原有水 保 功 生 建 或 个 （ 义简称缴纳以下

人务 ）， 。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建上文所称其他生产 设活动包括

（一） 、 、采 （ 采取土 挖砂 石 不含河道 砂）；

（二） 、 、 、 ；烧制砖 瓦 瓷 石灰等

（三） 、 、 。渣排放废弃土 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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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收主体

市、区水务 门政行 主管部 按照 土 方案水 保持 行政许可(备案)

权限 别分 。负 征责 收

三、征收标准

（一）对一般性生 建 项产 设 目， 一照征占用 地面按 土 积 次性

计 ， 米征 每平方 1 （元 不足 1 米平方 的按 1 米计，平方 下同）。

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

计 。征范围之内

（二） 采矿 资开 产 源的， 期建设 间， 一土 积按照征占用 地面

计次性 征， 本 一 执收 标 按照 第 行具体 费 准 条 款 。 采开 期间，石油、

采天 以外的矿 资源然气 产 按照开 量（采掘、采剥总量）计征。石

油、天然气根据油、 井生气 产 （ 井不包括水 、 井勘探 ）占地面积

， 、 井按年征收 每口油 气生产 占地面积按不超过 2000 米计平方

算；对 井 一 井加丛式 每增 口 ， 计 按 过增加 征面积 不超 400 米平方

计 ， 米方 年 费算 每平 每 收 1 。元

（三） 土取 、 砂挖 （ 采河道 除砂 外）、采石 烧制砖以及 、瓦、

瓷、石灰的，根据取土、挖砂、采石量， 米按照每立方 0.5 计元

（征 不足 1 米立方 的按 1 米计立方 ）。对 义缴纳 务人已按前两种

计 ， 计 。征方式 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不再重复

（四）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土、石、渣量， 照每立按

方 0.5 计 （不元 征 足 1 米立 的按方 1 米计方立 ）。对 义纳 务人缴

三 计 ， 计 。按 种 征水土保 补偿已 前 方式 持 费的 不再重复 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5%9C%9F%E4%BF%9D%E6%8C%81%E6%96%B9%E6%A1%88/9473675


3

四、缴库

缴纳义 执务人的营业 照（ 门监由市场 督管理部 ，含原工商行

门政管理部 核发） 类型及其组织机构代码证记载的机构 为“企业”

的， 水 核 的按照 土保持补偿费 算额 10%实际征收， 市由 、 财区 政

， ，暂存 按 度上缴 央 库 按规定应 入地并 年 中 国 其余 纳 方收入的

90% 。予以免征

义 执缴纳 务人的营业 照（ 门场由市 监督管理部 ，含原工商行

门 ） 类构 不政管理部 核发 及其组织机构代码证记载的机 型 属于

“企业” 义或 人缴纳 务人为个 的， 据水土 偿 核 额根 保持补 费 算 的

100% ， 、 。 ，际 收 由市 财 暂 中实 征 区 政 存 其 10%按年度 缴中上 央

，国库 其余 90% 、 。按规定纳入市 区财政

五、免征规定

：免下列情形 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一） 、 儿 、 、 、 儿建设学校 幼 园 医院 养老服务设施 孤 院、

；益 工福利院等公 性 程项目的

（二） 村农民依法利用农 集 地体土 、新建 用 房翻建自 住 的；

（三） 划 小按照 关 开展 型相 规 田 利农 水 建设、田间土地 治整

村 ；建设和农 集中供水工程建设的

（四） 安建设保障性 居工程、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

；目的

（ ） ；五 建设军事设施的

（六）按照 划土 持水 保 规 开展 土水 流失 ；的治理活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6%E4%BD%93%E5%9C%9F%E5%9C%B0/50654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7%94%B0%E6%B0%B4%E5%88%A9%E5%BB%BA%E8%AE%BE/20745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9F%E5%9C%B0%E6%95%B4%E6%B2%BB/19472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9F%E5%9C%B0%E6%95%B4%E6%B2%BB/19472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5%9C%9F%E4%BF%9D%E6%8C%81%E8%A7%84%E5%88%92/103436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5%9C%9F%E6%B5%81%E5%A4%B1/272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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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律、行政法 务 规 免征规和国 院 定 土 持补偿水 保 费的

。他其 情形

六、缴纳程序

义缴纳 务人 当在应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时核算水土保持补偿

费。 办需 理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的项目， 门水务行政主管部 在

对案 应 补审批水土保持方 时 水土保持 偿费进行复核，在 文件批复

中 缴 水 保持 偿 的金额明确应 纳 土 补 费 。 土 持 备案管理水 保 方案 的

。项目 保在水土保持方案备案表中应如实填报水土 持补偿费

门水务行政主管部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中明确的缴

金 或 单 方 案表中 缴 金纳 额 生产建设 位在水土保持 案备 填报的 纳

义 。向缴 务 开具缴 通 单额 纳 人 费 知

免于编报 土保依法 水 持方案的 义缴纳 务人,依据项目征占用

积土地面 , 门自行向水务行政主管部 申报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务

门 报 额行政主管部 依据申 金 , 。通开具缴费 知单

石油、 采 门 一气 水务行 部 年 季度 核天然 开 期 政主管 每 第 复 缴

义纳金额 向 纳 开具缴费 知单并 缴 务人 通 。 义缴纳 务人在接到水务

门 纳行政主管部 开具的缴 通知单后， 十应当在 五个工作日内，按

照缴纳通知单规定的内容按时一 通 指次性 过 定银行 纳缴 水土保

。费持补偿

七、后续监管

市、 水务区 门行 部政主管 以 用可 利 “双随机、一公开”等监

管 式模 对 对强 保持补偿 征收加 水土 费 象的事中事后监管。违反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5%9C%9F%E4%BF%9D%E6%8C%81%E8%A1%A5%E5%81%BF%E8%B4%B9/1028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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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 水拒不缴纳 土保持补偿费的， 门由水务行政主管部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十七第 条五 之规定， 令责 限期缴

纳； 不 的逾期 缴纳 ，自滞 起 日 收滞 部 万分之 的纳之日 按 加 纳 分 五

， 三 。纳 以处应缴 土保滞 金 可 水 持补偿费 倍以下罚款

八、解释权限

本 。负方案由深圳市水务局 责解释

九、有效期

本方案自 2020 年 7 月 1 ， 。日起实施 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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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深圳市水土保持补偿费自行申报表

项目名称 报告书/报告表

项目建设单位或

个人（身份证号码）

项目详细地址

项目控制点坐标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平方米）

是否为跨区项目 □是 □否

项目所属行政区
□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盐田区、□宝安区、□龙岗区、□坪山区、□
龙华区、□光明区、□大鹏新区、□前海、□深汕合作区

动工情况 □已动工 □未动工

项目类型 □房建 □交通 □环卫 □水务 □输变电 □公园 □场平工程 □其他

项目总投资

项目建设单位地址

项目建设单位法人 办公电话

项目建设单位电子邮箱 传真

项目建设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办公电话

联系人手机 联系人电子邮箱

项目建设个人住址

个人电子邮箱 电话及手机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完工时间

挖填方总量（万立方米) 挖方量（万立方米）

填方量（万立方米） 弃方量（万立方米）

防治目标

表 土 保 护 率： 水土流失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制比： 渣 土 防 护 率：

林 草 覆 盖 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

应缴纳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万元）

水 土 保 持 估 算 总 投 资

（万元）

主体已列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万元）

水土保持新增投资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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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承诺

一、所提供的申报材料和填报信息完整、真实、有效，如存在弄虚作假、隐

瞒欺骗等情况而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或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二、配合、协助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水土保持补偿费的随机抽查工作。

缴款义务人（盖章或签字） ：

承诺日期：

备注：1.本表用于依法免于编报水土保持方案的缴纳义务人自行申报水土保持补偿费时填报。

2.本表标粗部分为必填项。

3.本表所依据的法律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深圳经济

特区水土保持条例》、《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 号）、《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886 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

收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180 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扩大部分涉

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对象范围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9〕649 号）等规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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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深圳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流程图


